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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　函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聯絡人：蔡秀玲
電話：(02)77365662
Email：zcandy0410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中原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0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師(二)字第10401437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請釋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數認定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校104年10月16日北大教字第1042500222號函。

二、為強化師資生教育專業課程與任教學科專門課程銜接並轉

化於實際教學過程的能力，明確規範各師資培育大學應輔

導師資生至擬任教類科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見習、

試教、實習、補救教學、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54小時

，以提升未來教師實務教學能力。

三、本部於102年6月17日發布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

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」，其

中本要點第4條第7項規定略以，各大學規劃各類科教育專

業課程應包括至擬任教類科實地學習，提供師資生修習教

育專業課程期間至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見習、試教

、實習、補救教學、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；其應經各大學

認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至少54小時，以強化師資生

實務教學能力，先予敘明。

四、綜上，實地學習係為提升師資生未來擔任教師實務教學能

力，爰如擬任教之教育階段別為中等學校，學校於師資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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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習教育專業課程期間，提供相同教育階段之見習、試教

、實習、補救教學、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等，並經學校認

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。

五、所提「特殊教育導論」課程，安排師資生到中、小學以及

其他特殊教育機構進行實地學習，得否認定為「中等學校

實地學習54小時」乙節，如擬認定為中等學校實地學習時

數，應至「中等學校」進行上開說明四活動，並經學校認

定其內容符合教育專業知能為荷。

正本：國立臺北大學

副本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(台灣首府學校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、亞洲大學、明新科技

大學、輔英科技大學除外)、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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